	 更 換 商 品

如果您對本次配送的預備訂單內容不滿意，您可以更換成您需要的產品，並依照下列說明辦理〜

1)退回之產品，請填寫在下方左欄中。

2)新更換產品，請填寫在下方右欄中。

3)更換後的產品金額與點數都必須大於或等於退回之產品金額及點數。
4)換貨後新開立之發票點數將不再計算於當月業績。
退回之產品  訂單編號 :

新更換產品

產品編號

單價

點數

數量

金額

產品編號

單價

點數

數量

金額

總點數：

總金額： 

總點數：

總金額： 

5)請選取下列方式付款：(換貨金額需為正數)
□原授權美樂家之信用卡
□郵政劃撥或銀行電匯(請附上收據)郵局劃撥帳號：19048385  華銀西門分行帳號：109100127258
  總付款金額：新更換產品金額             －退回產品金額             

=本次換貨產品差額    　     ＋運費105元＝            
6)於隨函附上的退(換)貨申請表下方，只需在“原進貨營業人(或原買受人)”蓋章處蓋上發票買受人的私章即可。(務必四聯都要蓋上私章)
7)檢附下框內之品項：
1)本表格、2)發票、3)產品、4)退(換)貨申請表、5)劃撥或電匯收據(信用卡付款免附) 

寄至:338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21號    美樂家物流中心 退貨組收
	退     貨

退貨相關注意事宜：
1)因退貨而導致訂購當月消費點數不足35點時，您將仍然會維持　優惠顧客資格。若您決定不再繼續訂購美樂家產品，請您務必另填寫【取消預備訂單通知書】，以郵寄或親至全省生活館辦理，正式轉為基礎顧客，以避免再次收到預備訂單。
2)新進加入且尚未滿8個月的優惠顧客，若退貨後點數不足35點時，將無法繼續領取尊榮酬賓禮。
若您要辦理退貨，請依下列說明辦理〜

1)將所要退回之產品填寫在下欄中。

2)於隨函附上的退(換)貨申請表下方，只需在“原進貨營業人(或原買受人)”蓋章處蓋上發票買受人的私章即可。

(務必四聯都要蓋上私章)
退貨之產品
產品編號

單價

點數

數量

金額

總點數：

總金額： 

3)檢附下框內之品項：
 1)本表格、2)發票、3)產品、4)退(換)貨申請表 
寄至: 338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21號
美樂家物流中心 退貨組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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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 備 訂 單 專 用 退(換) 貨 表 格
事業代表姓名: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

